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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資賦優異學生特殊表現獎助辦法 

中華民國 100年 3月 31日 

府法制字第 1000083540號令發布 

第一條     本辦法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四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    本辦法所稱資賦優異學生，係指彰化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所屬高級

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及其附屬幼稚園（以下簡稱各校），並經彰化縣（以下簡

稱本縣）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（以下簡稱鑑輔會）鑑定通過之各

類資賦優異學生(以下簡稱資優生)。 

第三條     資優生具有下列優良表現之ㄧ者，得由學校推薦經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

員會(以下簡稱特推會)審查通過，並檢附相關資料向本府申請獎助： 

一  參加各項國際性評選或競賽表現特別優異，獲得獎項或名次者。 

二  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各項全國性評選或競賽表現特

別優異，獲得前三等獎項者。 

三  經由公開甄選代表國家參加各種國際學習或國際交流者。 

四  研究創造，有重要著述或發明，並有具體事蹟或證明者。 

五  其他優良表現有具體事蹟或證明者。 

第四條     資優生獎助得採下列方式辦理： 

一  公開頒發學生獎狀表揚。 

二  公開頒發學生定額獎金，金額得視年度預算增減之，其獎助額度以

新臺幣五千至二萬元為原則。 

第五條     本辦法之獎助原則如下： 

    一  同一特殊表現僅得申請一次，不同特殊表現得分開申請，惟同一年

度總獎助額度不得超過新臺幣五萬元。 

          二  各特殊表現如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之獎學金或獎金者，不得

再依本辦法申請獎助。 

第六條     依本辦法申請之獎助程序如下：     

一  資優生填具申請表。 

二  經各校特推會審查通過。 

三  各校函送本府審查。 

四  本府函知各校審查結果。 

五  各校依據審查結果頒發獎助。 

第七條     符合申請條件之資優生，如因證件不齊，經通知限期補正，逾期未補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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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補正未完全者，視同放棄。 

第八條     申請各校應於每年十月底前檢附前一學年度相關資料函送本府審查，如

有特殊個案專案辦理。 

第九條 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